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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 

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作为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裕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湖南裕能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和核

查意见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情况和上市后股份变动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321 号）同意注册，并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关于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3〕68 号），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89,313,200 股，并于 2023 年 2 月 9

日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 567,939,870 股变更为

757,253,070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票数量为 124,564,712 股，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比例为 16.45%；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票数量为 632,688,358 股，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比例为 83.55%。 

2023 年 8 月 9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限售期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股份数量为 7,954,528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1.05%，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4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

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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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4 年 2 月 2 日，公司总股本为 757,253,070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票数量为 132,574,740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17.51%；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票数量为 624,678,330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82.49%。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首次公开

发行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股份

数量为 250,858,40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13%。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

股份数量为 250,858,406 股，将于 2024 年 2 月 19 日起上市流通。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发生因股份增发、

回购注销及派发过股票股利或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公司股份变动情形。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 26 户，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

作出的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1、股东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的承诺 

（1）自本公司取得发行人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公司现已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亦不由发行人回购现已持有的股份。 

（2）本公司具有拟长期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意向。在本公司承诺的股份锁定

期内不减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出于本公司自身需要，本公司存在减持

发行人之股份的可能。本公司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

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并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 

2、股东嘉兴尚颀祺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用（北京）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招（日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嘉兴市创启

开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承诺 

（1）自本企业取得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现已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亦不由公司回

购现已持有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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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承诺函出具后，若适用于本企业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对本企业所持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有其他规定

的，本企业承诺按照该等规定执行。 

3、自然人股东刘志奇的承诺 

（1）自本人取得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现已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亦不由公司回购现

已持有的股份。 

（2）本承诺函出具后，若适用于本人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对本人所持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有其他规定的，本

人承诺按照该等规定执行。 

4、自然人股东文宇的承诺 

（1）自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现已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亦不由公司回购现已持有的股份。 

（2）本承诺函出具后，若适用于本人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对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减持有其他规定的，本人承诺按照该等规定执行。 

5、股东长江晨道（湖北）新能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火

高科技有限公司、农银（湖南）壹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拉萨经济技术

开发区天易中小企业服务有限公司、舟山智越韶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湖州两型弘申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舟山智越荣熙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海南两型弘申二号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西藏两型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的承诺 

（1）自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企业现已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亦不由发行人回购

现已持有的股份。 

（2）本承诺函出具后，若适用于本公司/企业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对本公司/企业所持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有

其他规定的，本公司/企业承诺按照该等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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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战略投资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五组合、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

六组合、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诚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国调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滁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泰

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19L-CT001 深、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湖南省财信产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盛产业赋能私募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信建投证券－兴业银行－中信建投股管家湖南裕能

1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建投证券－兴业银行－中信建投股管家湖

南裕能 2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建投证券－工商银行－中信建投股

管家湖南裕能 3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战略投资者

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12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

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

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对其所持股份均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在限售期内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

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

上述股东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4 年 2 月 19 日（星期一）。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250,858,40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3.13%。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户数共计 26 户。 

4、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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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限售股

类型 
股东名称 

限售股份数

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备注 

1 

首次公

开发行
前已发

行的股

份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9,923,070 29,923,070  

2 
长江晨道（湖北）新能源产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498,414 25,498,414  

3 文宇 19,980,000 19,980,000  

4 深圳火高科技有限公司 17,500,000 17,500,000  

5 
农银（湖南）壹号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15,384,600 15,384,600  

6 
嘉兴尚颀祺能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4,961,535 14,961,535  

7 

通用（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通招（日照）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969,228 11,969,228  

8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易中小

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10,740,000 10,740,000 注 1 

9 
舟山智越韶瀚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0,000,000 10,000,000  

10 
湖州两型弘申一号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0 10,000,000 注 3 

11 
舟山智越荣熙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980,000 9,980,000  

12 
海南两型弘申二号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8,480,000 8,480,000  

13 刘志奇 7,480,768 7,480,768 注 1 

14 西藏两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923,100 1,923,100 
注 1、

注 3 

15 
嘉兴市创启开盈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99,231 299,231 

注 3、

注 4 

16 

首次公
开发行

战略配

售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五组

合 
1,431,160 1,375,660 注 2 

17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组

合 
1,431,160 1,431,160  

18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0,819,570 10,819,570  

19 

诚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调

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滁

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89,856 2,289,856  

2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19L-

CT001 深 

1,431,160 1,431,160  

2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858,696 858,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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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限售股

类型 
股东名称 

限售股份数

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备注 

22 
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19,503,891 19,503,891  

23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国盛产业赋能私募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724,640 5,724,640  

24 

中信建投证券－兴业银行－中

信建投股管家湖南裕能 1 号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624,316 8,624,316  

25 

中信建投证券－兴业银行－中

信建投股管家湖南裕能 2 号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187,631 2,187,631  

26 

中信建投证券－工商银行－中

信建投股管家湖南裕能 3 号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491,880 2,491,880  

合计 250,913,906 250,858,406  

注 1：公司申请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中，股东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易中小企业服

务有限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有 3,000,000 股处于质押冻结状态，股东刘志奇本次解除限

售的股份有 2,600,000 股处于质押冻结状态，股东西藏两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解除限售

的股份有 600,751 股处于司法冻结状态，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冻结后即可上市流通，其余股

东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 

注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实施办法（试行）（2023 年修订）》，

首次公开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在承诺的持有期限内，可以作为出借人参与证券出借。该部分股

票出借后，按照无限售流通股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五组合参与战略配售获配股票

数量为 1,431,160 股，截至 2024 年 2 月 2 日，已出借尚未归还的股数为 55,500 股，暂时按

照无限售流通股管理，待归还后重新计入限售条件流通股，该转融通证券出借股份所有权不

会发生转移。已出借但尚未归还的股份不在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范围内，待全部归还后重新计

入首发后可出借限售股，将再行提交解除限售申请。 

注 3：申请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中，自公司上市至今，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公告的名称相比，部分股东已更名，其中股东湖州两型弘申

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称为“海南两型弘申一号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股东西藏两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原名称为“西藏两型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股东

嘉兴市创启开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称为“深圳市创启开盈商务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注 4：股东嘉兴市创启开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截至 2024 年 2 月 2 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中登记的名称为“深圳

市创启开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 5：申请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中，部分股东名称格式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存在差异，原因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

说明书》中的名称未包含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及保险产品名称等信息。 

注 6：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中，无股东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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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股东为公司前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且离职未满半年。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624,678,330 82.49 -250,858,406 373,819,924 49.37 

其中：首发前限售股 567,939,870 75.00 -194,119,946 373,819,924 49.37 

首发后可出借限售

股 
56,738,460 7.49 -56,738,460 0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132,574,740 17.51 +250,858,406 383,433,146 50.63 

合计 757,253,070 100.00 - 757,253,070 100.00 

注 1：上表系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2024 年 2 月 2 日作为

股权登记日下发的股本结构表填写，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注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实施办法（试行）（2023 年修订）》，

首次公开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在承诺的持有期限内，可以作为出借人参与证券出借。该部分股

票出借后，按照无限售流通股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五组合参与战略配售获配股票

数量为 1,431,160 股，截至 2024 年 2 月 2 日，已出借尚未归还的股数为 55,500 股，该转融

通证券出借股份所有权不会发生转移，上表中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变动前后均包含暂时按照

无限售流通股管理的 55,500 股。 

五、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首次公开

发行战略配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

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有关规则的要求；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做出的承诺。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

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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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上市

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张  帅                     胡德波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情况和上市后股份变动概况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五、保荐人意见

